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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公布於內政部網站，供全民知悉。 

提案人：陳超明  林麗蟬  徐榛蔚  黃昭順 

2、 

針對日前桃園市員警值勤時擊斃企圖衝撞員警之通緝犯遭判有罪，並經檢察總長顏大和提起

非常上訴，但最高法院駁回乙案。已嚴重打擊基層員警工作士氣，為使員警於執勤時法令規範

明確，內政部應會同法務部積極檢討員警執勤技巧、法令權限（含員警執行公務時之阻卻違法

事由）、程序規定，書面報告應於一個月內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另內政部應針對第一線執勤

員警全面配發隨身微型錄影設備，俾利確實蒐證，以備訴訟能舉證自保。 

提案人：黃昭順  林麗蟬  徐榛蔚  楊鎮浯  陳超明 

3、 

鑑於日前行政院長林全針對太陽花學生運動 126 名被告撤回告訴乃論的刑事告訴案時表示：

「太陽花學運是政治事件，非單純法律事件，應在多一點和諧、少一點衝突原則下儘量從寬處

理，決定撤告。」為保障人民集會表意自由，同時確立依法執勤員警在「自願報備制」下，掌

握現場秩序，減少警民衝突，及落實林全院長主張之「讓社會多一和諧少一點衝突」訴求，政

府應對「政治性集會遊行」建立明確之規範，並檢討集會遊行相關法規命令與行政程序，內政

部應於一周內將書面報告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俾利「集會遊行保障法草案」修法協商時之參

考。 

提案人：黃昭順  林麗蟬  徐榛蔚  楊鎮浯  陳超明 

4、 

鑑於集會遊行將進入「自願報備制」時代，為保障未參與集會遊行民眾不受影響，可事先避

開集會遊行之路線。內政部應於重大政治性集會遊行前積極宣導請民眾提早因應外，配合我國

訊息傳播個人化之趨勢，建請內政部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議以行動通信系統的細胞廣播

服務（Public Warning System，PWS），於集會遊行前經由業者行動寬頻系統在相關區域內的基

地臺，以廣播方式傳送提醒訊息，請未參與集會遊行民眾主動避開，以減少員警勤務壓力及民

眾受到集會遊行之影響。 

提案人：黃昭順  林麗蟬  徐榛蔚  楊鎮浯  陳超明 

5、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日前對媒體表示對「八年興建廿萬戶」社會住宅充滿信心，整體行動方案

及住宅法修法，預定三個月內向行政院長林全提出簡報，據此內政部應於三個月內提出「社會

住宅及住宅法整體行動方案」，方案出爐後應主動上網公開規劃為社會住宅之預定用地，俾利

加速政府與當地居民溝通，落實成為一個最重視與民眾溝通與打破黑箱之政府。 

提案人：黃昭順  林麗蟬  徐榛蔚  楊鎮浯  陳超明 

主席：現在處理第 1 案，請內政部警政署許署長說明。 

許署長文龍：主席、各位委員。針對陳委員超明所提第 1 案，建議將「一週」改為「一個月」。 

主席：請姚委員文智發言。 


